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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以下稱本局）為辦理通行費逾期欠款債權催收款及呆
帳轉銷作業，依「規費法」、「行政執行法」及「國營事業逾期欠款債權催收款及呆
帳處理有關會計事務補充規定」第十二點等相關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通行費：係指本局依「公路法」及「公路通行費徵收管理辦法」收取之車輛通行
費。
（二）清償期：指汽車所有人或駕駛人欠繳通行費自交易發生日起至通知補繳期屆滿。
（三）逾期欠款債權：係指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之應收帳款。
（四）催收款：係指未受清償之應收帳款屆滿三個月內轉入「催收款項」處理者。

三、 業務主管單位每月應將逾期欠款債權造冊，簽奉局長核准後為帳務列管並送會計單位
列「應收帳款」科目，三個月後「應收帳款」科目餘額轉入「催收款項」科目，惟決
算時應依其歸屬年度調整。
業務主管單位每年底分別就「應收帳款」及「催收款項」科目餘額百分之一限度內提
送會計單位列備抵呆帳。
實際發生呆帳之比率超過前項標準者，得在其以前三個年度依實際發生呆帳之比率平
均數限度內估列之。

四、 對於汽車所有人欠繳通行費應積極催繳，累計欠費金額達新臺幣七千五百元以上者，
應依「規費法」及「行政執行法」相關規定移送強制執行。

五、 逾期欠款經通知補繳期限屆滿之次日起五年內，未經徵收者，不再徵收；其於五年期
間屆滿前，已依法移送強制執行，或已依強制執行程序聲明參與分配，或已依破產法
規定申報債權者，仍得繼續徵收。但自五年期間屆滿之日起已屆五年尚未執行終結或
依破產程序列入分配者，不得再徵收。

六、 通行費或逾期欠款債權及催收款有下列情事之一，並取得明確之證明者，經業務主管
單位檢齊有關證明文件，簽奉局長核准後辦理轉銷呆帳作業：

（一）依規定辦理追償作業時發現有下列情事，致無法進行追討通行費：
1.查無監理車籍資料或疑似偽造車牌號。
2.汽車或其號牌失竊遭冒用。
3.汽車報廢遭冒用。
4.汽車號牌遺失遭冒用。
5.車主死亡。
6.其他經本局同意認有正當理由。

（二）欠費經催繳或強制執行後，有下列情事之一：
1.依第四點規定移送強制執行經取得債權憑證後逾徵收期。
2.逾清償期五年。
3.債務人因解散、行蹤不明、和解、破產之宣告或其他原因，致債權之全部或一部

不能收回。



4.擔保品及主、從債務人之財產經鑑價甚低，或扣除先順位抵押權後，已無法受償，
或執行費用接近或可能超過可受償金額，執行無實益。

5.擔保品及主、從債務人之財產經多次減價拍賣無人應買，且無承受實益。

七、前點各款情事之證明文件如下：
（一）用路人因素，相關照片或監理單位之查證資料等。
（二）解散、行蹤不明者，應有政府有關機關之證明。
（三）經和解者，應有和解筆錄或裁定書。
（四）受破產之宣告者，應有裁定書。
（五）逾清償期五年經催收未能收回之相關催收證明文件。
（六）死亡者，應有警政機關或戶政機關之證明。
（七）其他原因者，依事實經過取具合適之證明。

八、 逾期欠款債權及催收款之轉銷，應先就提列之備抵呆帳沖抵；如有不足，始得列為當
年度損失。
前項逾期欠款債權及催收款，經依規定列為呆帳損失後收回者，應就其收回數額列為
收回年度之雜項收入或備抵呆帳。
第一項欠款債權及催收款之轉銷，應經「國道高速公路局逾期欠款債權催收款及呆帳
處理稽核小組」查核，如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者，業務主管單位每半年應編製轉銷呆
帳彙總表於二個月內送會計單位審查核轉審計機關備查；如未盡善良管理人應有之注
意者，應於局長核定後二個月內檢齊有關證明文件，報交通部核轉審計機關審核。須
延長作業時間者，應徵得審計機關同意後辦理。

九、本局業務主管單位應定期清理帳列逾期欠款債權及催收款項。


